附件：

浙江大学工学部申请担任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
论文、成果和科研项目量化标准（暂行）
	学 科
	工学部各学科

	教学
	有培养研究生的经验，至少已完整培养3名或3届硕士研究生（通过答辩）或协助指导过1名博士生研究生（通过答辩）；原则上至少讲授1门本科或研究生课程。

	负责 A类项目数
	基础研究类：

1项（不包括横向项目）
应用基础研究类：
2项

	为第一、第二作者（所指导的学生为第一作者时）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数：
①列入 SCI 
②列入 EI
	基础研究类：

①-4 （TOP期刊论文1篇可顶替SCI论文2篇）
②-4  (SCI论文1篇可顶替EI论文2篇)   
应用基础研究类：

①-2（其中1篇可用本人撰写20万字以上的出版专著或排名第一或第二（第一名为学生）的国家发明专利1项或A类项目1项顶替；TOP期刊论文1篇可顶替SCI论文2篇，2篇EI可顶替1篇SCI）；

②-4（其中1篇可用本人撰写10万字以上的出版专著顶替；1篇SCI可顶替2篇EI）。

	为第一、第二作者（所指导学生为第一作者时）或通讯作者发表国内一级论文数
	

	为主要获奖者获省部以上奖项数： 
①国家级三大奖
②省部一等奖
③省部二等奖
④省部三等奖

⑤国家发明专利
	①-1或②-1或③-1项或④-2项或⑤-2项；
或增加EI 论文4篇或SCI论文2篇或TOP期刊论文1篇。


注：1. 教学、论文、获奖有效期：五年；科研项目（负责）有效期：近五年立项
2. 申请者可在两类量化指标中任选一类。
3. 上述论文数指标、成果水平指标以及科研项目指标需同时满足。获得国家三大奖前2名者可视为已达到论文数指标和成果水平指标，但科研项目指标仍需达到。
4. 成果获奖指国家三大奖前10名；省部一等奖前7名，省部二等奖前5名，省部三等奖第1名，国家发明专利第1发明人或第2发明人（第1发明人为学生）。建筑城规学科，成果奖也可以指获得省部级优秀建筑、规划设计及相关设计奖一等奖前3名、二等奖前2名，三等奖第1名。
5. 建筑学科和城市规划学科一级学术刊物论文等同于SCI、EI收录论文，1篇一级学术刊物论文可用2篇核心刊物论文顶替，但需要保证至少有3篇一级学术刊物论文。
6. 所有成果一般须以浙江大学为署名单位。

7.  SCI、EI同时收录的论文不重复计算。 
8. 在中央级出版社出版的编著（封面标注为“编著”），由申请者本人撰写的部分可以顶替为学术论文。执笔撰写每满10万字可折算1篇一级期刊论文，不满10万字超过5万字的余量计半篇一级期刊论文，不足5万字的余量不再折算。两部及两部以上著作可分别计算，但字数不可相加。在中央级出版社出版的专著（封面标注仅为“著”），折算1篇一级期刊论文的字数为5万字。地方级出版社出版的编著和专著，折算字数相应加倍。
9. 副博士生指导教师申请参照该量化指标。
